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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： 本所或我所) 接受委托就巴

彦浩特镇城区棚产区改造项 目申请专项债事宜进行法律评价并出具

法律意见书
。 本所律师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《试点发行地

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》 (财预 (2 0 18 ) 2 8 号 ) (以下

简称 《办法》) 等有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
， 按照律师行

业公认的业务标准
，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
。

声明

为出具本 《法律意见书》
， 本所律师对本次棚户区改造项 目申请

专项债事宜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
，
查阅了出具本 《法律意见

书》所需查阅的文件
， 在出具本 《法律意见书》之前

，
本所律师作如

下声明

、
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

的事实
，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

， 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
，
进

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
，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

完整
，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

，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
，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

。

二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阿拉善左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管理办公室 (以下简称 征收办) 如下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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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征收办已经提供了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原始书面

材料 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 确认函或证明

(二 ) 征收办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 准确 完整和有

效的
，
并无虚假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

，
文件材\ 为副本或复

印件的 ，
其与原件 致相符 。

三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

实
，
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 其他有关单位或人士出

具的证 明文件或提供的证言出具法律意见 。

四
°

本所同意将本 《法律意见书》作为本次棚户区改造项 目申请

专项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
，
随同其他 申报材料 同上报上级部门审查

，

并依法对本 《法律意见书》 中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
。

五 本所律师同意本次棚户区改造项 目申请专项债申报资料中引

用本 《法律意见书》的全部或部分内容
，
但不得因上述引用而导致法

律上的歧义或曲解
。

六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棚户区改造项 目申请专项债之 目的使

用
，

未经本所书面同意
，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或用途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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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项目概况

根据内蒙古金润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 0 18 年 1 1 月出具的

《巴彦浩特镇城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专项债券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

案》 ( 以下 商标 《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》) 及阿拉善左旗人民政

府提供的资料
，

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

项 目名称 巴彦浩特镇城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

： 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

项 目计戈开发年度 2 0 18 年 2 0 2 8 年

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《关于阿左旗

巴彦浩特锡林街北侧等四块宗地规划条件说明的函》
，
该项目共分为

四个地块。

地块 锡林路东侧宗地
，

四至 北环路以南 西林路以东 和

谐路以北
，
规划总用地面积 3 7 5 万平方米

，
现状为建设用地 。 该地

块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
，
住宅用地面积 3 3 5 万平方米

、
商业用

地面积 4 万知方米
。

地块二
；
腾格里路东侧宗地

，
四至； 新华街以南

、
腾格里路以东

，

规划总用地面积 J74 万平方米
，
现状为建设用地

。 该地块规划用

& iį
h 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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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 立往9丑主兰イ上 法律盘垦书

途为

：：：：；林路南侧地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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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平方米
，
现状为声Ę设川 IU

，
l Jll块规

住宅用地面积为 벼 7 万 平方米， 商业

街以北 ，
规划总用地面积 4 5 万平方米 ，

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
。

本所律师认为

定的棚产区咋造项 目
，
以该项 目发行棚户区专项债券符合法律法规及

政策文件的症定
，
阿拉善左旗人 民政府作为主体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

该专项债券 。

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》
，

券 12 0 0 0 万元
，
期限 9 年期 。 共计 2 2 0 0 0 万元

，
占总投资额 /旧 7 1·儿

，

改造，： 。 万元
，
期限 10 年期； 2 0 19 年棚户区改造专项侦

利率以保守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 5 年期以上贷款利率按

4 9%计算
，
至期通过该项目的土地出让收入 次性偿还贷款本金

，
按

年付息方式进行。

:! ii

: Cibc

腾格里J，'各为·似l」，
巴J j吉林

现状为建设川 J\\ 。 该地块

项 目属于 《办法》第二 条规

该项目拟申请 2 0 18 年初户区

, .  
i · ' '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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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

本次专项 蒉券存续期限符合 《办法》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
，
债券利

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。 债券额度

、
期限等事项具体以自治区人

民政府批准为准 。

三
、
本次专项债券资金的运用

根据 《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》
，
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资金计

划用于巴彦浩特镇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
，
符合《办法》第八条的规定 。

本次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应专款专用 ，
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

况及时披露项 目进度 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。

四
、
本次专项债券募投项 目收益情况

根据内蒙古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内承信专审字

L2 0 18]第 0 8 1 号《巴彦浩特镇城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专项债券预期收益

和融资平衡方案评审报告》显示

按阿拉善左旗 G D P 增速 6 3 3% 的 10 0% 计算

土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

金额单位 万元

II  4 9o 49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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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内蒙古늡宁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2 10 78

3 10 78

10 78

5 10 7 8 10 7 8

6 10 78 10 7 8

10 2 2 0 0 0 0 0 10 78 2 3 0 7 8 0 0

合 ĪĪĪĪ 计十十 22222 22222 00000 00000 00000 0 0 1111100000 77777 88888 22222 33333 00000 77777 88888 0 0 5555544444 m

本息覆盖倍数 2 3 5

按阿拉善左旗 G D P 增速 6 3 3% 的 9 0% 计算

土地\ 格增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

金额单位 ： 万元

年度 1 借贷本息支付

本金 1 牙利，息惠惠惠 南国昆团团till!
项 目收益

4 9 0 4 9 0

2 10 7 8 10 7 8

3 10 78 10 7 8

4 10 7 8 10 7 8

10 78 10 78

10 78 10 7 8

8 10 78 107 8

·

,

8 

n
J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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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 内蒙古石 宁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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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

金额吖4 位 万元

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

本金 ı国国戻叫 木 合iiiiifffff

项 目收益

4 9 0 4 9 0

1月圆 1 o 7 8

1 °m ı 1 0 78

4 10 7 8 10 7 8

5 10 78 10 78

6 10 78 10 78

2 2
, 
0 0 0 0 0 1 0 7 8 2 3

, 
0 7 8 0 0 5 1

, 
13 5 2 8

本息覆盖幽酗园ı 2 22

2 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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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自治区财政厅く关于印发 《内蒙古自治区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〉内财综L2 0 08 l20 4 号
、

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厅 内

蒙古自治区水利厅く关于印发 《内蒙古自治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
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〉内财非税 [2 0 12l2 17 7 号
、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 《关于印发山蒙古 自治区从土地出让收益

中计提教育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 内财非税规 (2 0 17 ) 5 号等文

件的相关规定
。

土地出让计提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10 %
，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0 %

，

教育资金 10 % 等政策性基金 。 根据项 目实施单位历年土地储备征收整

理的经验数据
，
土地征收整理成本和税费 般 占土地出让收入 的 5 5%

到 6 0%
，

预测以土地出让收入 的 4 0% 作为上述政策性基金和土地出让

工 作经费 2 % 的计提依据 另外预设了土地出让的 5% 作为其他扣除项

目。 以上地块出让收入和扣除政策性基金和其他扣除项 目后形成的基

金性收入
，
将按照 《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

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财预 【2 0 17 】 8 9 号文件的要求
，

专项用于

偿还本期债券本息。

本所律师认为

本次债券本息将通过项 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偿还
，

符合

《办法》第三条 第二 十九条的规定
，
募投项 目有收益且能够产生稳

定的现金流 ， 其收益可以覆盖本次拟发行债券的本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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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结论

1 该项目属于合法的棚户区改造项 目
工

程序合法
，

可以此申请

专项债券进行募投
。

2
、
本次专项债券的期限

、
利率

、
偿还方案等均符合 《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的规定
，
募投项 目有收益且 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

， 其收益

可以覆盖本次拟发行债券的本息
。

3
、
该项目已由内蒙古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预期收益和

现金流覆盖本次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出具了专项意见 ，
内蒙古承信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合法存续的第三 方专业机构
，
拥有合法合规的从

业及出具专业意见的资质
，

这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。

(以下无正文 )

经办律师 ，

巴 ·Ì秀年 !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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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律师年度考核备案

执业机构 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

执业证类别 \ 师
。

执业证甹 1 1 5 0 1 20 i 3 1 0 9 守4 70 o
'

:

1 t50 1 00

持 证 人 觐 皇
国

身份证号 又5 ロユQ 5注9 8 8 0 社 2 7 3 1 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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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机构 内蒙古百余律师家务所

执业证类别 童男律师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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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桐币年度考核余案

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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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日期 11閹一 加846 Ħ

t

备案机关


